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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微诈骗二审刑事裁定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京刑终105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微，女，40岁（1979年5月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黑龙江省鸡东县，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

地黑龙江省鸡东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3月2日被羁押，同年4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赵楠，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唐微犯诈骗罪一案，于二Ο一九年五月十日作出（2019）京03

刑初1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唐微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员韩晓霞、检察官助理张京晶、朱家海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唐微及其辩护人赵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

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

一、被告人唐微与被害人张某1于2017年3月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相识，后二人共同居住在本市朝阳区霄云里8号1120室。期间，

唐微虚构佛祖、师傅及其使者等身份，以为张某1消灾续命等为由，多次骗取张某1共计人民币216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张某1提供的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张某1和

唐微的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被告人唐微的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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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年12月至2018年2月间，被告人唐微在本市朝阳区以为被害人高某之子偿还赌债、高利贷等为由，多次骗取高某共计

人民币385万余元。

被告人唐微于2018年3月2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归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被害人高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张某2、成某、张某3、马某的证言，高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录

截图，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业务记账凭证，被告人唐微的供述。

此外一审法院还认定了下列证据：

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光盘，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协助

冻结/解除冻结财产通知书、银行查询单，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拘留证、逮捕证，常住人口基本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唐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

处。据此，判决：一、被告人唐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二、责令被

告人唐微退赔被害人张某1人民币二百一十六万四千五百六十二元一角九分，退赔被害人高某人民币三百八十五万一千三百五十

元。三、冻结在案的被告人唐微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及孳息用于执行本判决第二项（附清单）。

唐微的上诉理由为：其是虚构事实骗了张某1，但是是因为张某1欺骗她的感情在先，并且只从张某1处取得三十万元，其余钱

款系二人共同生活所花费；其没有骗取高某的钱款，高某给其的钱款均用于替张某3还债，高某还欠了其的钱。

唐微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唐微诈骗张某1的犯罪事实成立，但诈骗金额认定有误。其中有一笔80万元，系唐微向张某1的

借款，不应认定为诈骗金额。唐微与张某1是同居关系，张某1也有过错，对涉案金额应扣除双方同居生活的共同开支后综合认

定；唐微诈骗高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充分证据证明唐微犯罪，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不能认定唐微构成诈骗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为：原审判决认定唐微犯诈骗罪的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凿，可以认定；原审判

决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唐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议二审法院驳回唐微的上

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核，一审判决书列举的各项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证据内容具有客观性，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

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均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唐微及其辩护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于唐微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第一起事实的诈骗金额有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明，张某1通过微

信、支付宝转给唐微140余万元，转款密集，每一笔的数字特定且数额较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在这部分钱款中扣除了张某

1转给唐微的带有感情色彩的5200元以及唐微通过微信转给张某1的3万余元；张某1通过银行转账给高某80万元，是在唐微虚构身

份和事实的前提下转款给高某的，且这80万元亦从原判认定的第二起事实即唐微诈骗高某的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对于唐微及其

辩护人所称张某1转给唐微的钱系为双方共同生活所花费的意见，在案没有证据证明，且二人同居时间不足一年，花费却如此巨

大，不符合常理。唐微亦提不出双方在同居期间共同花费比如较大数额花费的线索，且张某1对唐微的说法予以否认。综上，唐微

诈骗张某1的钱款为216万余元。唐微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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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微及其辩护人所提唐微诈骗高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能够

证明唐微以为张某3还债为名，骗取高某385万余元的事实。在案没有唐微为张某3还债的证据，且唐微亦不能提供任何替张某3还

债的具体信息。一审在判决书中对唐微及其辩护人的该项意见亦有充分的论述，本院同意一审意见。故对唐微及其辩护人的该项

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唐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北

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唐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

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在案扣押物品处理得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

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肖娟

审判员　　蔡云霞

审判员　　任卫国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闫　超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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